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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3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修訂《電子交易條例》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修訂《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

（《條例》）的立法建議，以助政府決策局／部門推行更多電子政

府服務。此次修訂亦可讓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在過渡安排屆滿後，

替代郵政署署長擔當認可核證機關的角色。

背景

《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 

2. 為提供推動電子交易所需的必要基礎設施，政府於 2000 年

1 月 5 日制定《條例》，訂立明確的法律框架，給予電子紀錄及電

子簽署等同於紙本紀錄及簽署的法律地位，以便安全地進行電子

交易。《條例》亦設立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以加強公眾對使

用電子交易的信心。《條例》的主要條文載於附件一。

根據《條例》提供政府電子服務 

3. 為提升公營部門的效率和改善服務，政府多年來對《條

例》及其他相關條例進行了數次修訂，為推行電子政府服務提供

所需的法律依據。政府最近於 2021 年 9 月修訂《條例》1，便利

工業貿易署、運輸署和屋宇署各按其相關法例進行電子交易及提

供電子服務。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時亦廣泛採用創新科技，並簡

化作業流程，以滿足「新常態」下企業和公眾對公共服務日益提

高的期望和不斷變更的需求，致力服務市民。一如《2020 年施政

報告》和《施政報告附篇》所公布，在效率促進辦公室的「精明

規管」計劃下，所有商業牌照申請將於 2022 年年中或之前均可

通過電子方式提交。同時，決策局／部門將在「精簡政府服務」

1 《2021 年電子交易條例（修訂附表 3）（第 2 號）令》及《2021 年電子交易（豁免）（修訂）（第

2 號）令》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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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下改革大約 900 項涉及申請和批核的政府服務。 

其他規管主體法例的限制 

4. 我們在推行「精明規管」計劃和「精簡政府服務」計劃時

留意到，決策局／部門的相關主體條例中，部分現有條文有礙政

府順利推出更多數碼化服務。雖然個別決策局／部門會修訂所屬

／規管主體條例及作出其他所需修訂以解決有關法律限制，創新

及科技局（創科局）會牽頭提出對《條例》條文作出概括性修

訂，以助數碼政府服務順利推行。下文將闡述此次修例工作涵蓋

的建議修訂範圍。

建議修訂範圍

以掛號郵遞送達文件 

5. 根據《條例》第 5A 條及附表 3，若任何條文中規定須以面

交送達或郵遞的方式將某文件送達某人（不論是否另外指明於某

地址或地方完成送達），如符合附件二所述相關條件以電子紀錄

方式送達文件，即屬符合該條文下的規定。我們建議在《條例》

中加入一項條文，容許須以掛號郵遞方式送達的文件，可以電子

紀錄方式送達。為此，我們需作出適當安排，在資訊系統中增設

寄件人投遞證明和認收回條等掛號郵遞獨有的功能。

送達多份文件文本 

6. 根據《條例》第 11(1)條，創科局常任秘書長可基於運作、

技術理由、涉及性質莊嚴的事宜或其他理由，在憲報刊登命令，

指明某些條例豁除於第 5、6、7 及 8 條的適用範圍之外。在《電

子交易(豁免)令》（第 553B 章）下獲豁免的條例當中，有 14 項條

文基於須送達多於一份實體文本的法例規定而獲豁免。為使有關

文件可使用電子方式遞交，我們需在《條例》中加入一項條文以

處理「送達多份文本」的規定，訂明以電子方式遞交一份文本便

已足夠後，才能從《電子交易(豁免)令》中移除相關豁免。

7. 在制訂上述提述或規定以掛號郵遞方式向相關各方送達文

件及／或就所需文件遞交多於一份實體文本的法例時，電子交易

尚未普及。時至今天，這些條文已對政府提供電子交易和服務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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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阻礙。我們建議在《條例》中加入新附表，以移除這些不必要

的阻礙。 

8. 如相關修訂生效，決策局／部門將可： 

(i) 以電子方式符合須以掛號郵遞送達文件的規定；以及 
(ii) 遞交一份電子文本以符合須遞交多於一份實體文本的規

定。 

郵政署署長擔當認可核證機關的角色 

9. 數碼證書是一項由核證機關發出的電子紀錄，用於作數碼

簽署以確認聲稱正進行電子交易的一方的身分。《條例》第 34 條

指定郵政署署長為認可核證機關。自《條例》於 2000 年生效以

來，郵政署署長一直擔當認可核證機關的角色，以「香港郵政核

證機關」的名義提供核證機關服務。同時，私營機構的合資格業

者亦可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申請成為認可核證機關。目前有兩個

核證機關根據《條例》獲得認可，除郵政署署長外，電子核證服

務有限公司自 2001 年 7 月起成為《條例》下的認可核證機關。 

10. 多年來，香港郵政核證機關一直擔當重任，在香港提供可

靠、安全和穩當的核證服務，令用戶對電子交易更具信心，並使

公共和私人網上服務及電子商貿更有成效。值得一提的是，香港

郵政核證機關一直與創科局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

辦）合作，推動決策局／部門在各項電子政府措施中有效使用數

碼證書。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數碼證書普遍用於政府的機密電子

郵件系統、決策局／部門的伺服器、電子支票措施、粵港兩地電

子簽名證書互認及「智方便」等。由於網上交易和數碼政府服務

愈趨頻繁，提供安全穩當且有利長遠延續的認可核證機關服務，

對政府和市民同樣重要。 

11. 香港郵政所提供的服務種類漸多，用戶的需求亦日益殷

切。為將有限資源物盡其用，香港郵政核證機關自 2007 年起把

核證機關服務外判，由第三方營運者以自負盈虧模式運作，資科

辦則提供技術支援。政府於 2021 年一併檢討外判服務模式，以

及由郵政署署長繼續擔當為認可核證機關的需要。當時所得的結

論認為，若另一政府決策局／部門能夠履行認可核證機關的角

色，在香港郵政轄下郵政局仍可提供相關櫃位服務以方便市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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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核證服務的前提下，郵政署署長停任認可核證機關為可取的安

排。 

12. 有見及此，我們建議香港郵政核證機關停任認可核證機關

的角色，並委任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接手《條例》第 34 及 35 條所

訂工作，運用其科技知識並按其職能推動數碼政府服務能更廣泛

的被採用。為確保決策局／部門和公眾能繼續享用可靠、安全和

穩當的核證服務，郵政署署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將繼續擔當認可核

證機關，其後才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擔此重任。《郵政署營運基

金》立法局決議（第 430E 章）亦需相應修訂。 

其他修訂 

13. 《條例》主要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示範

法》的條文為藍本，並遵循非歧視、技術中立和功能等同的原

則。我們亦建議修訂《條例》下「電子紀錄」及「電子簽署」的

定義，與現時行業和國際慣用語接軌。相關修訂不會改變數碼簽

署的使用性質。除上文所述對《條例》作出的主要修訂外，由於

現時在《條例》下獲豁免的條例數目屆時或有增減，我們預期日

後需對《電子交易(豁免)令》作出相應修訂。 

未來路向 

14. 我們計劃在 2022 年第四季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進行

首讀。除有關郵政署署長停任認可核證機關的條文外，其餘修訂

將在獲得立法會通過後即時生效。待過渡至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的

安排完成後，創科局局長會在憲報刊登生效日期公告，公布郵政

署署長的最終停任日期。 

15. 我們注意到，部分牌照和服務仍受特定法例所限，以致在

此次修例工作後或仍未能提供電子服務。為解除這些法例限制，

我們會繼續鼓勵有關決策局／部門審慎檢討其所屬條例下的規

定，以找出可能需作進一步修訂的條例，為推行電子服務提供法

律依據。當有關決策局／部門準備就相關條例提出修訂建議，創

科局會提供協助，並視乎需要對《條例》作出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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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6. 請委員就上述立法建議提出意見。 

 

 

創新及科技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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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子交易條例》(《條例》)的主要條文 

(a) 《條例》第 5 條規定，凡任何法律規則規定或准許資訊可以

是書面形式或以書面形式提供，則使用電子紀錄即屬符合

該法律規則； 

(b) 《條例》第 5A 條規定，凡附表 3 所列的任何法定條文下的

法律規則規定或准許以面交送達或郵遞的方式將某文件送

達某人，則以電子紀錄形式將文件送達該人即屬符合該法

律規則； 

(c) 《條例》第 6(1)條規定，凡任何法律規則規定須由任何人在

某文件簽署，而該人及將會獲提供該簽署的人均非政府單

位或代表任何政府單位行事，則該人的電子簽署即屬符合

該規定； 

(d) 《條例》第 6(1A)條規定，凡任何法律規則規定須由任何人

在某文件簽署，而該人及／或將會獲提供該簽署的人是政

府單位或代表某政府單位行事，則該人的數碼簽署即屬符

合該規定； 

(e) 《條例》第 7 條規定，凡任何法律規則規定某些資訊須以其

原狀出示或保留，則以電子紀錄形式出示或保留該等資訊

即屬符合該規定；以及 

(f) 《條例》第 8 條規定，凡任何法律規則規定某些資訊須予保

留，則以電子紀錄保留該等資訊即屬符合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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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 
第 5A 條  — 送達文件 

第 5A 條 — 送達文件 

(1) 在不局限第 5 條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凡附表 3 所列的任何條

文下的法律規則規定須以面交送達或郵遞的方式將某文件

送達某人(不論是否另外指明於某地址或地方完成送達)，該

條文須解釋為亦訂定如某電子紀錄包含的資訊是可查閱的

以致可供日後參閱之用，則以該電子紀錄形式將該文件送

達該人指定的資訊系統，即屬符合該條文下的規定。 

(2) 在不局限第 5 條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凡附表 3 所列的任何條

文下的法律規則准許以面交送達或郵遞的方式將某文件送達

某人(不論是否另外指明於某地址或地方完成送達)，該條文

須解釋為亦訂定如某電子紀錄包含的資訊是可查閱的以致可

供日後參閱之用，則該條文亦准許以該電子紀錄形式將該文

件送達該人指定的資訊系統。 




